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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院課程委員會  提 

案  由： 102 學年度本院各系所暨學位學程之 AOL（Assurance of Learning）執行成效檢討之院課

程委員會作業方式，請 討論。(負責同仁：楊蕙榕；分機：85512) 

說  明：(略) 

決  議：分成四組，由各分組所涵蓋系所之委員代表先行初審，再提院課程委員會複審。 

分組方式如下： 

分組一：金融系、會計系、財管系、EMBA「國際金融組」 

分組二：國貿系、企管系、MBA、EMBA「全球企業家組」、EMBA「全球台商組」 

分組三：統計系、風管系、IMBA 

分組四：資管系、科智所、EMBA「文化創意、科技與資通創新組」、EMBA「生技醫療組」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院課程委員會  提 

案  由：擬修訂「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程設立辦法」，請 討論。(負責同仁：楊蕙榕；分機：85512) 

說  明： 

一、為培養學生之專業學養，因應社會發展之趨勢與增進課程之整合，89.5.31 院務會議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程設立辦法」，如附件二(2-1~2-2)。 

二、該項辦法主要針對本院之學士班學生設立，現亦考量碩博士班學生需求，擬修訂部份條文。

修訂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二(2-3~2-5)。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修正如下： 

第一條 「為培養本院學生之專業學養，因應社會…，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

大學)商學院專長學程設立辦法…」，刪除“本院”字樣、“設立”改為“設置”，

本條條文修正為「為培養學生之專業學養，因應社會…，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以

下簡稱本大學)商學院專長學程設置辦法…」。 

第二條 「學程之設置  專長學程之設置，應由主辦系…」，“設置”改為“設置、調整

與終止”，本條標題與條文修正為「學程之設置、調整與終止  專長學程之設置、

調整與終止，應由主辦系…」。 

第三條第四款 「專長學程以現有之課程為原則，如有新開之必修課程….」，“新開”改

為“學程新開”，本款條文修正為「專長學程以現有之課程為原則，如有學程新

開之必修課程…」。 

第四條 「主辦系所學位學程之職責  專業學程之…」，“系所學位學程”改為“系(所、

學位學程) ”、“專業”改為“專長”，本條標題與條文修正為「主辦系(所、

學位學程)之職責  專長學程之…」。 

第七條 「為提升…，每三年繳交執行成果統計表乙次。」，增訂執行成果優良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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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條文修正為「為提升…，每三年繳交執行成果統計表乙次。執行成果優良者，

得由院課程委員會推薦至院給予獎勵」。 

二、修正後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下午 2點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專長學程設置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專長學程設置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程設立辦法 1. 為避免與本校

學分學程、學

位學程有所混

淆，新增「專

長」兩字。 

2. 配合學校用

語，設立改為

設置。 

第一條 宗旨 

為培養學生之專業學養，因應社會

發展之趨勢與增進課程之整合，特

訂定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大

學)商學院專長學程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專長學程，係指整

合本大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已開設課程之集合名稱，將課程

予以編組命名，以達前項之目的。 

      第一條 (宗旨) 

為培養學生之專業學養，因應社

會發展之趨勢與增進課程之整

合，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以下

簡稱本大學)商學院學程設立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學程，系指整合本

大學各學系(所)已開設課程之

集合名稱，將課程予以編組命

名，以達前項之目的。 

教學單位除系所

外，增加學位學

程。 

第二條 學程之設置、調整與終止 

專長學程之設置、調整與終止，

應由主辦系（所、學位學程）課

程委員會初審後，經主辦系所務

會議（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院課

程委員會審查通過，提請院務會

議審議。 

第二條 (學程之設立) 

學程之設立，應由相關系(所)之

系所務會議初審後，經商學院教

學委員會審查通過，提請商學院

院務會議決定之。 

學程設立之目標，以課程之規劃

與協調為原則，不設正式之人員

或編制。 

1. 設置流程調

整。 

2. 承辦人員編制

由主辦系所制

定，不列入辦

法條文中。 

第三條 學程之準則 

一、學士班專長學程之設計，應

有十八個學分以上之課程。 

二、碩博士班專長學程之設計，

應有九個學分以上之課程，

且不屬於學生原系（所、學

位學程）必修科目。 

三、專長學程不限由單一系（所、

學位學程）規劃。主辦系

（所、學位學程）擬設置專

長學程應檢附依本辦法訂定

之施行細則，內容應包括設

第三條 (學程之準則) 

學程之設計，應有十八個學分以

上之課程。規劃協調學程，應注

意課程之銜接。 

學程之規劃，應包括左列事項： 

一、課程名稱、學分數及學習期

間 

二、主辦系所 

三、學程委員會之組織方式 

四、召集人之產生方式 

五、學程證明書之審核方式 

 

1. 區分學士班及

碩博士班專長

學程之設計規

範。 

2. 學程如有先修

科目之規定，

於學程之施行

細則規範之。 

3. 參考本校學分

學程設置辦

法，調整申請

相關規範。 

附件三 



置宗旨、學程名稱、召集人

及學程委員會委員、課程規

劃及學分數、修讀資格、人

數限制、申請及核可程序等

項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提請院務會議審議。 

前項施行細則應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四、專長學程以現有之課程為原

則，如有學程新開之必修課

程，需提送系（所、學位學

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始得開課。 

 

 

      第四條 (召集人之職責與聘任) 

學程之召集人任期兩年，連選得

連任兩次，負責協調學程課程之

開設與修課學生之輔導事宜，由

主辦系所協調推薦，提請院長聘

兼之。 

參考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召集

人之職責與聘任

於專長學程之施

行細則訂定之。 

第四條 主辦系(所、學位學程)之職責 

專長學程之相關業務由主辦系

（所、學位學程）或召集人所屬

之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辦

理。 

第五條(主辦系所) 

各學程之相關業務由主辦系所

或召集人所屬之系所辦公室辦

理，必要時得由商學院辦公室協

助之。 

主辦單位除系所

外，增加學位學

程。 

第五條 學程之修讀與審核 

一、修滿專長學程規定科目及學

分成績及格者，得向專長學

程主辦單位申請發給學程

結業證明書。 

二、專長學程課程學分抵免之認

可，於學程之施行細則訂定

之。 

      第六條 (學程之修讀與審核) 

修畢學程課程之學生，得申請發

給學程證明書。 

學程課程之修讀，得適用本大學

學分抵免之相關規定，但於本大

學修畢之學程課程未達學程學

分之三分之二者，不得依本辦法

申請學程證明書。 

前項學程課程學分抵免之認

可，由學程之召集人審核之。 

1. 參考本校學分

學程設置辦法

用詞。 

2. 修滿專長學程

規定科目及學

分成績及格

者，方得申請

專長學程結業

證明書。 

3. 學程課程學分

抵免之認可，

於學程之施行

細則訂定之。 

第六條  學程結業證明書 

一、專長學程結業證明書之格式

由院提供。 

二、專長學程結業證明書由學程

主辦單位印製與審核後，送

請院長與召集人簽章。 

第七條 (學程證明書) 

學程證明書應加蓋院長與召集

人之名銜，其印製費由主辦系所

負擔，並得向商學院申請補助。 

學程結業證明書

之格式由院提供。 



第七條  運作之原則 

為提升專長學程授課品質，自學

程通過設立之學年度起，每三年

繳交執行成果統計表乙次。執行

成果優良者，得由院課程委員會

推薦至院給予獎勵。 

第八條 (運作之原則) 

學程之運作應以有助於掌握學

術發展趨勢，更新教學內容為原

則。在規劃及運作期間均應請商

學院給予實質之協助與獎勵。 

參考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新增

繳交執行成果統

計表條款。 

第八條 訂定與修正 

本辦法由院課程委員會審議，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由院長發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訂定與修正) 

本辦法由商學院教學委員會審

查，經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由

院長發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院教學委員會改

為院課程委員會。 

 


